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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19411—2024《除湿机》 

国家标准第 1号修改单编制说明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一、工作简况 

新版 GB/T 19411—2024 的发布，在规范除湿机市场、推动产品性能提升等方面已发挥了重

要作用。标准实施过程中，冷标委及时听取并跟踪了行业反馈的相关问题，主要体现在： 

a） 发现了零星的笔误； 

b） 有重要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更新，尤其是强制性标准的更新，与本标准的落地实施存在不

可调和的冲突； 

c） 对于配有风机的除湿机，发现了静压修正过大的案例，影响了对除湿机能效的评价。 

目前，GB《除湿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标准正在制定中，为了确保能效标准的科学性

以及与产品标准的统一协调性，现迫切需要对 GB/T 19411—2024 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。 

针对上述行业需求，冷标委于 2025 年 10 月组成了由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的标

准修订工作小组，在国家压缩机制冷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大量测试经历的基础上，结合冷标委

在风管机、多联机、单元机等相关标准制定过程中获取的功率修正经验，并在充分考虑了除湿机

性能试验过程的特殊性后，给出了最终的功率修正方案。基于以上的研究和验证，证明本修改单

提出的消耗功率修正方案切实可行，可以消除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。 

二、主要修改内容及理由 

一、将 5.13.4.2 中的“GB 4706.1—2005”更改为“GB/T 4706.1—2024”；将 8.2.4 中的“GB 

4706.32—2012”更改为“GB/T 4706.32—2024”。 

同时，将第 2 章涉及的规范性引用文件“GB 4706.1—2005”更改为“GB/T 4706.1—2024”，

“GB 4706.32—20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、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”更改为

“GB/T 4706.32—202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32 部分：热泵、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

殊要求”。 

修改理由： 

GB/T 4706 系列标准是行业非常关注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安全标准，涉及部分除湿机产品的

CCC 认证。GB/T 4706.1 和 GB/T 4706.32 更新后，理应迅速响应本标准与新版标准的适配性，以

确保本标准的先进性。经确认，标准中两处涉及具体条款的带年代号的引用依然适配，仅需将标

准的版本号和名称调整你至最新即可。 

二、在“6.18.3 动载荷性能试验”的第 2自然段中，将推行除湿机的频率由“（0±2）次/min”

修改为“（10±2）次/min”。 

修改理由： 

此处为笔误。标准原稿正确，为排版失误。 

三、在“8.1 标志”中： 

1）8.1.1：删除条的标题“通则”，8.1.1 后直接跟条文表述。 

2）8.1.2：原文为“若除湿机使用可燃性制冷剂,则应按照 GB 2894—2008 的表 2 中编号 2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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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告标志的颜色和样式在除湿机的显著位置上进行永久性标示，标示符号的垂直高度不应小于

30mm。”现整条更改为“当使用可燃性制冷剂时，应采用 GB 2894 中当心火灾的警告标志在除

湿机的显著部位进行永久性标示，且该标志的垂直高度不应小于 30mm。”同时，将第 2 章涉及

的规范性引用文件“GB 2894—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”更改为“GB 2894 安全色和安

全标志”。 

修改理由： 

1）按 GB/T 1.1-2020 的规定，同一层级的条款要么都有标题，要么都没有标题。8.1.2~8.1.4

为不带标题的条，8.1.1 应与之保持一致，故删除其标题“通则”。 

2）原标准将使用可燃制冷剂的标志直接指向了 GB 2894—2008 表 2 中编号 2-2 的警告标志

（见图 1 的 a)），而 2025 年 5 月 30 日发布的新版 GB 2894—2025 更新了该标志的样式（见图 1

的 b)），并于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由于强标必须执行，故导致执行 GB/T 19411—2024

的制造商要同时标注两种警告标志。本次更改主要是将规范性引用 GB 2894 调整为不带年代的

引用（标准名称按最新版调整），确保后期无论当心火灾的标志怎么变，除湿机标准始终能与强

制性标准保持统一。 

此外，本标准之所以指向 GB 2894 而没有指向 GB/T 4706.32，除了考虑到 GB 2894 是强标

GB/T 4706.32 是推标外，还因为 GB/T 19411 是一个门槛型的国标，针对可燃性制冷剂只提了火

灾标志和说明书两项基本要求。当企业对产品质量有更高诉求时（如家用除湿机），制造商可以

进一步申明满足 GB/T 4706.32 的其他相关要求。 

  
a) 原标志 b) 新标志 

图 1 当心火灾警告标志 

四、将 C.2.1 整条更改为： 

C.2 带连接风管除湿机的风机输入功率 

C.2.1如果除湿机配置有风机，则用于产生机外静压所消耗的风机功率按 GB/T 17758-2023

附录 B 的 B.2 进行修正。 

C.2.1如果除湿机不配置风机，则无需考虑风机功率修正事宜。 

修改理由： 

在冷标委现有的标准体系中，风机功率的修正已有系数修正法、内部阻力试验法和风机变频

试验法三类成熟的修正方法，原标准采用的是系数修正法。 

标准实施反馈发现，对于高静压、大风量的机组，在实际测试中使用系数修正法会出现风机

功率被全部被修掉的情况。考虑到风机变频试验法需要额外对风机接入变频器，而风机类型众多，

功率跨度大，给测试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。而除湿机的结构型式与单元式空气调节机类似，属于

广义单元机的一种。综上所述，采用 GB/T 17758-2023 附录 B.2 的内部阻力试验法对除湿机的风

机功率进行修正相对合适。 

其次，对于不配置风机的除湿机，由于其不确定性太大，不适合进行功率的折算。截止目前

除湿机能效标准将带与不带风机作为两类产品，分别进行能效的比对。因此，产品标准也对不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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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机的产品另作规定，即无需进行功率修正，不影响能效评价的公平性。 

 

 

标准起草工作组 

2025.10.20 


